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饮料生产加工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饮料生产加工项目
	石林县生态工业集中区核心区
	云南广联饮料有限公司
	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整体租用石林易通电缆桥架有限公司已建成的2栋厂房以及办公楼、食堂、宿舍等相关的配套设施，按照食品及液体饮料生产有关规范进行装修后，安装两条饮料生产线，并配套建设锅炉房、污水处理站等设施进行饮料生产。
	主要环境影响：1、废气2、废水3、固废4、噪声

对应措施：1、厨房安装油烟净化装置，排放油烟需符合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；项目使用管道天然气锅炉，产生的废气直接通过12m高烟囱排放，锅炉外排废气可达到GB13271-2014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。2、项目隔油池、化粪池均延用原易通桥架厂原有设备，本项目新建一个处理能力为300立方的污水处理站，项目区废水经处理达到GB/T31962-2015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表1）A标准后排入园区第一工业大道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。3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可回收的统一收集后和废弃包装材料一起外售处理，不可回收的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饱和离子交换树脂更换后全部由厂家回收处置；生产过程产生的破碎易拉罐、原料包装废弃材料等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废旧物资回收公司；泔水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，隔油池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掏。4、选用低噪设备并设置减震基础，产噪较大的设备须设置隔声罩，车间厂房装修时尽量选用一些吸声、隔声材料，确保场界噪声达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执行2类、4类标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